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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分享－論文抄襲他人專題研究計畫之

期末報告以及著作目錄造假案例 

甲君於 104 年度與乙、丙共同發表之論文，經檢舉與 A君 99

年度執行本部專題研究計畫之期末報告，不僅標題完全相同，且於研

究架構、研究方法、研究工具、實驗設計、研究流程之內容敘述大幅

雷同；相對應之圖、表，其內容、數據亦完全相同，涉嫌違反學術倫

理。 

本案於調查時，甲君辯稱，雖未於 A君 99 年度研究計畫中正式

列名、擔任任何職位，但實際上曾參與該計畫之執行，並參與期末報

告之撰寫，因協同研究人員於完稿時疏忽未再告知 A 君。案經向 A

君查證稱，甲君僅參與問卷調查部分之諮詢，並非計畫參與人員，且

期末報告由 A君自行定稿，甲君之行為實已構成抄襲情事。 

另甲君向本部申請 105 年度及 107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，將甲乙

丙三人 104 年度所共同發表之論文列於個人資料表之著作目錄中，

且註明渠為通訊作者。惟該論文之通訊作者實為乙君，且甲君於陳述

意見時亦抗辯，渠並非該論文之第一作者，亦非通訊作者，爰甲君於

105 年度及 107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書個人資料表之著作目錄實

有造假情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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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君於 104 年度與乙、丙共同發表之論文，與 A 君 99 年度執行

本部專題研究計畫之期末報告，標題完全相同，且於研究架構、研究

方法、研究工具、實驗設計、研究流程之內容敘述大幅雷同；相對應

之圖、表，其內容、數據亦完全相同，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抄襲情事。 

案經本部學術倫理審議會審議結果，甲君有 108 年 11月 25 日

修正前「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」第 3 點第 1款「造假：

虛構不存在之申請資料、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」及第 3款「抄襲：援

用他人之申請資料、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。註明出處不當

情節重大者，以抄襲論」情事，依該要點第 12點規定，爰予以停權

1 年。 

三位共同作者中僅甲君向本部申請並獲得專題研究計畫補助，是

以乙君及丙君並非本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處理範圍，併為

敘明。 

我國學術研究倫理之推展 

現今因學術研究日趨專精化，加上資訊科技的普及，讓學術競爭

更全球化、研究成果更透明化。學術倫理與研究誠信是研究的基石，

所以成為全球科研機構的共同課題。為了讓臺灣的學術研究品質及成

果更為精進卓越，學術倫理的推展與實踐也是我國學術界應嚴肅面對

的重要議題。 

在學術研究倫理推動上，筆者經過多年來的相關教學研究與服務，

以及持續參與世界研究誠信研討會的經驗，建議從四個面向來推展，

如圖 1：國家層級的完備政策、法令與規範（法令規範）、研究機構

的完善管理機制（機構管理）、研究者的良好教育訓練（教育訓練）

以及發生學術研究倫理案件的處理（案件處置），四者缺一不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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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學術研究倫理推展之四面向 

法令規範 

現今國內在相關法律與規範上逐漸齊備，科技部於 106年 1 月 4

日修正《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》第二十六點，要求其研

究經費受補助機構應該完備訂定學術倫理管理及自律規範、指定或成

立學術倫理管理專責單位、建立學術倫理教育機制及訂定學術倫理案

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；科技部並於 108 年 11 月公告修正《科技部對

研究人員學術倫理規範》、《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》。

這些文件的修正都是為了讓我國學術研究倫理的政策與法規更為完

臻、與世界先進國家重要研究資助機構同步。此外，教育部於 104

年度修正《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》納入「學術自律」

一項，為利於後續評核作業，並每年管考「學校學術自律辦理情形」；

教育部並於 106年 5 月 31 日訂定《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

原則》，作為我國大專校院學術倫理案件處理的依據。 

機構管理 

依據主管機關科技部及教育部的政策要求，我國各研究機構於近

年來也逐步完備相關管理辦法、設置校（機構）級專責單位，例如學

術倫理辦公室、學術倫理委員會。各研究機構都要求其研究人員需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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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訓練及舉辦各式相關活動、制訂學術倫理案件處

理流程；各機構從教育預防、日常落實到案件處理三階段推動學術研

究倫理，藉此提升機構內學術研究倫理氛圍及案件審理法治化。 

教育訓練 

學術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提升研究能量與

品質，讓研究者有行規可以依循（他律），並建立自己的核心價值系

統（自律）。臺灣在教育推動上，教育部於 103 年度開始推行「校

園學術倫理教育與機制發展計畫」，主要工作為推廣我國學術倫理教

育、建立機制，並成立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（網址：

https://ethics.moe.edu.tw），提供豐富的學術倫理教育資源，供教

師及學生使用。目前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線上課程共 115 單元，包含

90 個中文單元、25個英文單元，並持續開發其他進階單元。106-108

年度更辦理 32 場國內演講及 6場國際交流講座。資源中心為因應不

同學校學生、機構教研人員之修課需求，提供團體線上學習（封閉式）

及個人自由註冊學習（開放式）雙軌之使用方式，至目前為止系統平

臺使用人數約 57萬人，總瀏覽量達 5,100 萬人次。 

除了線上學習平臺外，科技部及教育部亦鼓勵各研究機構舉辦相

關演講、論壇及工作坊等教育訓練，從多元管道推動學術研究倫理教

育，讓研究者能將相關規範內化為實際應用。科技部近兩年也邀請國

外推動學術倫理專家來臺演講，包括香港大學岑美霞副校長和美國俄

亥俄州立大學的 Dr. Susan Garfinkel，透過與國際交流，瞭解世界研

究機構推廣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的方向與作法。 

案件處置 

如上所述，學術倫理相關政策法規與教育訓練的主要目的，是為

了建立研究者可依循的他律與建立自律的價值系統，但是全世界先進

國家的經驗都告訴我們，這些並不能防範所有學術倫理案件的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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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確，全世界許多研究機構，包含臺灣的一些研究機構或大學，都發

生過學倫案件，所以一定要有適當的處理機制，戒慎恐懼地去審理、

秉持程序優先的原則，盡力達到勿枉勿縱的目標。我們只能說，一旦

不幸有學倫案件發生，一定要從案例中記取教訓，Don’t waste any 

case。除此之外，一旦案件審理完畢，對該案的後續追蹤及輔導也是

非常重要的，包含：研究資料的監管、定期的研究室訪視、研究者後

續的教育訓練等（NSF，無日期），並應即時提供相關諮詢建議以避

免不當研究行為的再發生。畢竟研究者的養成不容易，不但年限長，

而且教育成本高。一旦發生學倫案件，對國家、對個人都是一大損失，

而且會嚴重影響社會大眾對科學研發的信心，甚至國際學界對我國科

研成果的信任。 

學術倫理案件的預防 

科技部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前司長、成功大學生理學科暨研究所

特聘教授蔡少正（2019）提出學倫案的發生原因三面向：懵懂無知

（本文改成「無知輕忽」）、有利可圖及無路可走，所以我們為了要

積極預防學術倫理案件的產生，就可從這三面向的「反向」去思考：

清楚認知、無利可圖、有路可走。 

1. 由無知輕忽到清楚認知 

在無知輕忽的部分，為避免之，我們就要讓研究者清楚認知到學

術倫理的重要性以及具體實踐的方法。目前我國教育部、科技部已經

要求各研究機構設立專責單位，要求研究者接受相當的研究倫理教育

訓練，如此可提升研究者對學術倫理的意識與敏感度；研究者遇到研

究兩難狀況時，能思考哪些行為是不被允許、有疑慮的，或是如何處

理等。學術研究倫理是每位研究者終生的課題與關懷，但是倫理會因

為時空或學術領域而改變，所以透過對研究者定期加深加廣的教育訓

練，可內化及強化倫理於個人的價值體系中，並於日常研究工作實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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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來。除了系統化的教育訓練課程，資深研究者更應對新進研究者或

學生提供課內外的提醒及日常言教身教，這樣才能持續提升研究的能

量與品質，並能減少因為無知輕忽而產生不當研究行為的可能性。 

2. 由有利可圖到無利可圖 

其次，多數學術研究倫理案件常是違反者覺得有利可圖，因此我

們的研究風氣與文化應讓欲違反學術倫理者無利可圖。絕大部分的研

究者都是兢兢業業地從事研究工作，但畢竟有少數人會因為各式的利

益，不自覺或明知卻故意地違反研究倫理的準則。此可透過政策規範

的制定及推動來落實，例如：研究績效不應過度依賴單一指標（例如

某種 Index）；應有更多元公平的研究獎補助制度；要求研究成果的

品質更勝於數量；強調研究這一行業的社會責任與公益性等，如此研

究者就不會盲目地追求論文數量，也不會急於發表而捏造變造研究資

料，或未確實執行研究程序，涉及抄襲、不當掛名、經費濫用、利益

衝突不揭露等行為。 

3. 由無路可走到有路可走 

最後，我們應該認知，研究工作很複雜、成果種類很多元，對於

社會國家的貢獻也很多樣。我們要尊重學術領域的差異，讓每一位研

究者都有適當的研究發表園地、穩健的職涯進程，以及不同的貢獻社

會方式。此可透過研究資助機構對個人研究計畫申請的分流來達成，

例如分為新進、基礎、應用、產學、教學等。在研究者的職涯發展上，

現在國內部分大學採取了多元升等制度（教學研究型、技術應用研究

型），引導教師專長分流，鼓勵教師投入教學及技術應用實務領域。

當然，不管哪一種研究，在過程中，研究者多少會遇到研究卡關或倫

理情境的困惑（例如：該用哪一種統計方法、已發表文章是否可以當

作博士論文、誰可以掛名為共同作者、抄襲的標準與如何避免、指導

教授與學生共同的著作如何利用、研究成果財產歸屬於誰），如果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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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設有諮詢機構，可以回答上述問題的國際標準與學界慣例，相信未

來或可協助減少非蓄意學術倫理案件的發生。然而，學倫諮詢似乎是

現階段國內較為缺乏的一環，韓國的研究倫理資訊中心（Center for 

Research Ethics Information, https://www.cre.or.kr）專門提供學

倫議題的諮詢服務，值得我們效法。 

結語 

學術研究倫理是近年來常被討論的議題，這代表我們學界已經開

始有深切反省與建立逐漸清晰的認知與態度。學術研究倫理之所以重

要，是因為這是所有科學研究的核心基石；惟有切實具體實踐學術研

究倫理，所產出的研究成果才能被學術社群及社會大眾信任。而我國

研究經費補助機構及教育管轄機構，例如科技部、教育部，更是積極

努力以完備相關政策法規及要求，目的是為了持續改進我國的研究環

境與文化，提升研究成果之品質且可被國際社會認可及信賴。 

最後，學術研究倫理的推動需與國際同步接軌，因此我國也積極

參與國際學術研究倫理的活動，並與世界重要學術研究機構及大學交

流，相互交換學倫推廣方法與經驗，確保我國學術研究倫理的推動與

世界並駕齊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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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文作者：周倩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） （本文僅代

表作者個人觀點，不代表本部立場） 

資訊補給站 

一、108 年 12 月 26 日函頒修正「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

業要點」第 3 點之修正重點：為避免指導教授與學生間涉及利益

衝突之情況，參酌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意

事項」第 8 點之規定文字，爰增列第 3 點第 4 項有關指導教授

與學生相互間不得具有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、姻親關係之規

定。 

二、「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」參見網址：

https://law.most.gov.tw/NewsContent.aspx?id=61202。 

https://law.most.gov.tw/NewsContent.aspx?id=61202

